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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大英生态环境局

关于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第一批次）环境影响表的批复

四川大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你单位报送的《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第一批次）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在四川大英经济开发区建设相关道路和桥梁工程，配套建设景观、照明、综合管线、交通安全工程，总投2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62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规划一路，现有道路滨江北路拓宽，城市次干路，起于采和大道郪江四桥西侧桥头（E105°16'51.96"，N30°35'28.10"）,沿郪江左岸向南转向西行，止于采和大道郪江三桥东侧桥头（E105°16'29.14"，N30°35'20.94"）,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1857.234m，双向四车道，道路红线宽度19m；

2. 新建规划二路，城市支路，起于采和大道郪江四桥东侧桥头（E105°16'59.87"，N30°35'29.62"），沿郪江右岸南行，止于大英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外（E105°17'6.85"，N30°35'13.74"），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485m，双向二车道，道路红线宽度14m；

3.新建规划三路，城市支路，起于滨江路（E105°17'48.30"，N30°36'4.57"），沿大英星聚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侧西行，止于大英星聚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西侧（E105°17'34.69"，N30°35'59.28"），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450.643m，双向二车道，道路红线宽度14m；

4.新建规划四路，城市支路，起于马景路（E105°16'58.74"，N30°35'42.88"），沿四川雷得云母有限公司北侧、西侧、南侧绕行，止于马景路（E105°16'54.42"，N30°35'35.06"），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1243.12m，双向二车道，道路红线宽度7m；

5.新建规划五路，城市支路，起于规划一路（E105°16'50.65"，N30°35'6.02"），止于遂宁艺星龙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西侧（E105°16'54.98"，N30°35'8.32"），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199.979m，双向二车道，道路红线宽度7m；

6.病害治理规划六路，城市支路，起于大英宏玖建材有限公司附近（E105°19'0.38"，N30°35'19.78"），沿郪江右岸东行，止于隆盛镇（E105°21'14.15"，N30°36'26.78"），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5090m，双向二车道，道路红线宽度8.5m；

7.新建马家坝大桥，城市次干路，北起规划一路（E105°16′56.97″，N30°35′3.62″），横跨郪江，南接红旗路（E105°16′58.78″，N30°34′58.13″），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290m；双向四车道，道路红线宽度19m。

项目经大英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大发改许可〔2017〕87号）。项目已取得大英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510923202200038）。《报告表》认为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相关规划和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对策及措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公司应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行，以确保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得到缓解和控制。

二、项目建设及营运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结合工程沿线敏感目标分布，合理优化施工方案、施工时段以及施工场地的位置和布设。桥梁等涉水工程施工尽可能在枯水期进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开挖应避开雨季，控制和减缓施工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做好排水、截水、防止水土流失等工作。施工期结束后须结合区域自然条件，及时进行植被和施工迹地生态恢复工作，并加强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管理和维护。

（二）落实废水处置措施。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禁止施工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施工人员生活废水依托周边已建设施处理。运营期加强雨污管网管理，防止污水渗漏、溢流。

（三）落实废气处置措施。施工期采取封闭施工现场、洒水抑尘、临时堆场覆盖、硬化施工道路、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运营期加强路面、交通设施的养护管理，定期清扫路面及洒水抑尘。                                                                                                                                                                                                                                                                                                                                                                                                                                                                                                                                                                                                                                                                                                                                                                                                                                                        

（四）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弃土暂存于临时堆场，及时进行土石方回填；桥梁施工产生的钻渣、泥浆定期转运至临时堆场存放，规范化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运输车辆的散落物，及时清扫，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五）落实噪声处置措施。施工期通过合理布置施工营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控制施工时间，确保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禁止车辆超速行驶，通过道路两侧种植绿化带、定期监测、加强路面维护等措施，确保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关排放限值的要求。

（六）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马家坝大桥设置连续的防撞护栏、事故应急池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道路雨水管网设置雨水截止阀，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防范环境污染事故。

三、项目建设应依法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及对策措施进行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遂宁市大英生态环境局         

2023年3月30日      
遂宁市大英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年3月30日印发












